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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燃氣熱水器遷
移或更換作業原則 

一、 目的：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降低居家一氧化碳中毒案件致人命

傷亡，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具一氧化碳中毒潛勢場所燃氣

熱水器之遷移或更換，保護民眾生命安全，並執行中央對直轄市、縣

（市）政府補助辦法相關規定，特訂定本作業原則。 

二、 補助對象：直轄市、縣（市）政府。 

三、 補助事項及範圍：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轄內有居家燃氣熱水器安

裝不當，且經消防單位複查後確有一氧化碳中毒潛勢之住宅，協助其

遷移或更換熱水器，低收入戶最高補助新臺幣（以下同稱）一萬兩千

元；其他（含中低收入戶）最高補助三千元，實報實銷。每戶補助以

一次為限，且受補助者或受補助地址不得與歷年重複，並應依下列情

況，提升其補助順序： 

(一) 受補助者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二) 居家曾發生一氧化碳中毒事故者。 

(三) 受補助者居家內有行動不便人員（如年長、幼兒、孕婦或身心障

礙者等）。 

四、 補助額度：以本部消防署年度預算範圍內，參酌歷年補助分配數、行

政區戶數、發生一氧化碳中毒案件數及地方自編預算數等分配核列。 

五、 經費處理原則：本作業原則補助經費性質為補助款，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依程序及補助額度納入預算辦理，並應專款專用。其有未完成

預算程序之情事者，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中央對直轄市、縣（市）

政府補助辦法規定或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規定辦理。 

六、 經費核銷：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每年四月三十日前執行完畢，

並於五月十日前檢附下列資料，報本部消防署辦理經費核銷請款： 

(一) 機關收據。 

(二) 補助核銷清冊（如附件一）。 

(三) 納入預算證明。 

(四) 訪視結果彙整表（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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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歲入、歲出預算書影本（涉預算增減並附追加減預算書影本）。 

七、 作業分工： 

(一) 本部應辦事項如下： 

1. 分配直轄市、縣（市）政府補助額度。 

2. 受理及審查直轄市、縣（市）政府所提經費核銷案，核定補助額

度並辦理補助經費核銷工作。 

3. 將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情形納入消防機關業務評鑑項目。 

4. 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於本部消防署網站公布管考結果。 

(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辦事項如下： 

1. 補助預算及自籌預算納入直轄市、縣（市）政府年度預算。 

2. 邀集轄內燃氣熱水器及其配管承裝業辦理說明會。 

3. 依據本部消防署規範之廠商資格，建立符合條件之合格廠商清

冊。 

4. 透過網站、張貼海報、媒體廣告等方式對外公告，鼓勵民眾申請

補助。 

5. 受理申請： 

(1)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消防局）指定專線電話受理民眾

申請補助案件。 

(2) 受理後派遣轄區消防人員前往訪視並登記訪視結果（如附件

三），再由申請民眾擇定合格廠商依相關法令規定施工。 

6. 查驗及核銷：民眾於熱水器遷移或更換完成時，由燃氣熱水器及

其配管承裝業負責人、技術士及受補助戶共同簽具竣工紀錄表

（如附件四），並檢具下列文件向轄區消防局申請經費補助： 

(1) 竣工紀錄表（同附件四）。 

(2) 施工前及施工中彩色照片各一張、施工後彩色照片兩張（如

附件五）。 

(3) 發票或收據正本。 

(4) 補助款項領據正本（如附件六）。 

(5) 低收入戶申請補助者，應檢附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7. 提報執行成果：直轄市、縣（市）政府每年度應於五月十日前製

作補助執行成果資料，向本部消防署辦理經費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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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管考機制：直轄市、縣（市）政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得作為減

少或取消對其以後年度計畫型補助款補助額度之參考依據： 

(一) 未依規定編列預算。 

(二) 未依限辦理經費核銷。 

(三) 執行績效不佳。  

九、 獎懲措施：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執行成果自行辦理獎懲事宜，績

效卓著者，從優獎勵；執行不力者，依規定懲處。 

十、 經費來源： 

(一) 補助經費由本部消防署年度消防救災業務獎補助費項下支應。 

(二) 本部消防署應依每年實際獲列預算數，依本作業原則編列對直轄

市、縣(市)政府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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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縣（市）消防局遷移或更換熱水器經費補助清冊 

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 

日期 

受補助人 

姓名 

受補助人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受補助人地址 
補助 

金額 

是否為 

低收入戶 

發票號碼 

(收據免填) 

原熱水器

使用時間 

範例： 

109.1.1 陳○○ A12345XXXX 新北市新店區○○路○○號 2樓 3,000 否 AB12345XXX 約 17年 

        

        

        

 

業務單位：              業務單位主管： 

會計單位：              主 辦 會 計 ： 

機 關 長 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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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______縣（市）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執行計畫訪視結果彙整表 
編號 A B C D E F 

項目 

轄 內 預

定 補 助

一 氧 化

碳 中 毒

潛 勢 場

所 之 金

額(元) 

前往訪

視場所

數(戶) 

完成補助遷移

或更換熱水器

總場所數及實

際補助金額 

其中完成補助

低收入戶遷移

或更換熱水器

場所數及實際

補助金額 

受訪視者尚

未完成遷移

或更換熱水

器需予補助

改善場所數

(戶) 

拒絕或無

須接受訪

視、無需補

助（含申請

資 料 不

實、誤填或

已自行改

善）場所數

(戶) 

燃氣

種類 

  

LPG NG LPG NG LPG NG 

 戶數     

  

金額   

備註 

一、A欄：分配執行補助金額。 

二、B欄：實際訪視場所總數。 

三、C 欄：實際完成補助之總場所數及合計金額(包含 D 欄補助低收入戶之場

所數及金額)。 

四、B欄=C欄+E欄+F欄。 

五、本表採累計制，請於函報補助核銷資料時一併報送(該次核銷亦計入已完

成之場所數及金額)。 

六、LPG為液化石油氣；NG為天然氣。 

七、轄區認定以受補助者實際住居所地址為準。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機關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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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執行計畫」居家一氧化碳中毒潛勢場所訪視情形紀錄表 

編號：              

訪視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受 訪 者  性 別 □男 
□女    電  話  

地 址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訪   視   情   形 

1 
□拒絕接受訪視，原因：□聯絡資料錯誤；□已自行改善無需補助 

（無需填答下列各項） 

□願意接受訪視（續答下列各項） 

2 
□無一氧化碳中毒潛勢或已自行完成改善（無需填答下列各項） 

□有一氧化碳中毒潛勢需要進行熱水器遷移更換（續答下列各項） 

3 
居家使用之燃氣（瓦斯）種類為： 

□天然氣（管線瓦斯） 

□液化石油氣（桶裝瓦斯） 

訪   視   項   目 

1 

燃氣熱水器安裝有下列情形者：（單選） 

□（1）室外式熱水器(RF式)裝置於室內或加裝窗戶陽臺者。     

□（2）安裝半密閉自然排氣型（CF式）熱水器。 

□（3）其他：                             

2 □居家曾發生一氧化碳中毒事故者。 

3 □居所內有行動不便的人員（如年長、幼兒、孕婦或身心障礙者…等）。 

宣    導   項   目 

□ 已告知使用燃氣熱水器洗澡時保持通風等防範一氧化碳中毒發生方法 

□已提醒在申請補助遷移或更換熱水器期間，應多注意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如附宣導單）  

□已告知申請補助遷移或更換熱水器之方式及承辦單位聯絡電話。 

受訪視人簽名：                      訪視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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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遷移或更換熱水器竣工紀錄表 

編號：  

遷
移
或
更
換
廠
商
資
料 

承裝業名稱：                          店章： 

負責人姓名（簽名或蓋章）：            聯絡電話： 

負責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施工者姓名（簽名或蓋章）：            聯絡電話： 

施工者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技術士證照編號： 

承裝業資格：□符合   □不符合 

申
請
補
助
內
容 

補助熱水器遷移或更換作業（每戶限補助一次）： 
申請補助金額：新臺幣         元 
受補助人              聲明本戶僅申請補助熱水器遷移或更換一次

之費用（受補助人或受補助地址均未與歷年重複），倘有不實造假以重複
領取補助金之情事，願接受相關法律之處分，並繳回已領取之補助金，絕
無異議。 

檢
附
文
件 

 
□熱水器遷移或更換經費補助照片（含施工前及施工中照片各一張、施工
後照片兩張）。 

□熱水器遷移或更換發票或收據正本，如為三聯式發票，請一併提供收執
聯及扣抵聯，如為收據應加蓋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並註明編號及負責
人姓名。 

□其他                                          （請填入名稱） 
受補助人              聲明以上所附之文件皆與正本相符，若有

不實造假情事願接受相關法律之處分，絕無異議。 

受補助人：（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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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施工前、中、後三種照片黏貼表 

 
 
 
 
 
 
 
 
 
 
 
 

施工前照片說明：應包含熱水器裝設環境、原熱水器型式等。 

一、拍攝時間：    年    月    日。 

二、拍攝處所：□陽臺□廚房□浴室□其他：                 （單選） 

三、一氧化碳中毒潛勢原因：（單選） 

□屋外型（RF式）熱水器，裝設於屋內或加蓋陽臺。 

□安裝半密閉自然排氣型（CF式）熱水器。 

□其他：                                                          

 

施工中照片說明 

一、拍攝時間：    年    月    日。 

二、施工概要說明：（單選） 

□遷移燃氣熱水器。 

□更換燃氣熱水器。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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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後照片說明：應包含熱水器型式、裝設環境、施工標籤張貼情形近拍等。 

一、拍攝時間：    年    月    日。 

二、拍攝處所：□屋外□陽臺□屋內□其他：                 （單選） 

三、改善結果：  

□遷移燃氣熱水器至屋外或陽臺通風良好處所。 

□更換燃氣熱水器，改善後型式為：□RF 式□FE 式□FF 式□電熱水器□太陽能

熱水器；型號：           。 

□已於適當位置張貼施工標籤。 

□其他：                                                                                                     

 

 

 

 

 

 

 

 

 

 

 

施工後照片說明：應包含熱水器型式、裝設環境、施工標籤張貼情形近拍等。 

一、拍攝時間：    年    月    日。 

二、拍攝處所：□屋外□陽臺□屋內□其他：                 （單選） 

三、改善結果：  

□遷移燃氣熱水器至屋外或陽臺通風良好處所。 

□更換燃氣熱水器，改善後型式為：□RF 式□FE 式□FF 式□電熱水器□太陽能

熱水器；型號：           。 

□已於適當位置張貼施工標籤。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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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燃氣熱水器遷移或更換補助款項領據 

領款金額 新臺幣              元整 

領款人簽名 

 

領款人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 

 

領款人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